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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

 

中基协处分〔2020〕26号 

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当事人：项杰明，男，1987 年 7 月出生，时任深圳市中金国瑞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国瑞”）合规风控负责人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基金

法》）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私募基金

监管办法》）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会员管理办法》）和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律处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）等

法律法规和相关自律规则，协会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向项杰明

下达了《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》（中基协字〔2020〕24 号）。项

杰明于规定期限内向协会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，协会按照规定

程序进行了审理。本次纪律处分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一、基本事实和纪律处分事先告知情况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深

圳证监局”）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（〔2019〕145号）和公安机

关案件通报，中金国瑞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： 

一是存在私募基金募集完成后未按规定向协会备案。上述

行为违反了《基金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，《私募基金监管办法》

第八条的规定。 










